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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取得阶段性成
效。”

——在山西省政府新闻办22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山西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
主任张羽表示，经过干部群众连
续奋战，山西省灾后恢复重建各
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目
前，灾区除险排涝、房屋安全摸
排、恢复受灾地区基础设施、恢复
村容村貌、复工复产复学、全面启
动返贫监测机制及摸底等工作基
本完成，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
保障，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总体稳
定，灾后恢复重建第一阶段工作
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新华网）

“部分民营医院骗取医保基
金，严重损害医疗行业发展。”

——10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医保骗
保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刑三庭负责人表示，部分民营医
疗机构为获取非法利益，虚构医
疗服务、医疗票据，骗取医保基
金，严重危害医保基金安全，损害
民营医疗行业发展。（微信公众号

“最高人民法院”）

“鼓励需冷藏乳制品明确标
注保质期到期日。”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关于鼓励企业标注乳制
品食用期限的公告》，鼓励食品生
产企业生产的需冷藏保存的巴氏
杀菌乳、发酵乳，在标明生产日期
的基础上，明确标注保质期到期
日，如“保质期至XXXX年XX月
XX 日 ”“ 请 于 XXXX 年 XX 月
XX日前食(饮)用”等。（中新网）

随着“双十一”促销活动临近，工信部
信息通信管理局于10月25日召开行政指
导会，规范电商平台短信营销行为。会议
要求，电商平台要立即全面自查自纠零
售、金融等相关产品的短信营销行为，不
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擅自发送营销
短信。（《华商报》10月28日）

《民法典》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
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
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通信短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进一步指出，“短信息服务提
供者、短信息内容提供者未经用户同意或
者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
但在现实生活中，滥发商业性信息现象一
直禁而不止，成为一大顽疾，令消费者不
堪其扰。

为此，每逢“6·18”“双十一”等关键
节点，工信部都会事先召集相关电商平
台和短信息服务企业开会，要求规范营
销短信发送，强化行业自律。提前打“预
防针”是必要的，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从
以往来看，“不得擅发营销短信”强调了
一遍又一遍，但收效甚微。据统计，近年
来“双十一”促销期间电商平台的相关投
诉中，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占比高达九
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
信息投诉。

追根溯源，还在于擅发营销短信的违
法成本太低。根据《广告法》第六十二条，
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子信息方
式向其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也有相应条款。不过，尽管营销短信满天
飞，却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罚，在
此情况下，企业和商家难免有恃无恐，将
法律规定当作耳旁风。

不得擅发营销短信，说千遍不如罚一
次。在要求电商平台承担主体责任的同
时，有关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对于违规发
送营销短信的行为依法处罚，并及时向社
会公布，以儆效尤。

此外，还应看到，平台商家滥发营销
短信的背后，也有一些电商平台“默认”注
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的潜规则
作祟。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监
督指导，督促其尽快修补规则漏洞，避免
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同意”。

（作者为河南自由撰稿人）

劝千遍不如罚一次

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这么一种现象：有些办公室的室
内光线明明很好，可日光灯仍然整
天开着；很多仅写了几个字的纸张
就被扔进了废纸篓；许多电脑闲置
时也常开着，下班后仍处于待机状
态……

能源紧张，全社会上下都在大
力倡导减少浪费、节约能源，可一
些人还是不放在心上，如果是自家
的东西，他们还会这么做吗？

节能无小事，我们每一个人都
应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厉行
节约。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关部门
应及时为那些患有节约麻木症的
单位和个人开一帖清醒剂，通过制
度规范和宣传让他们尽快醒醒脑，
尽快扭转这种现象。

节能无小事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 2006 名 18-35 周岁青年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 90.6%的受访青年坦言父母对自己进行过言语上的
打击式教育。59.7%的受访青年认为打击式教育会导致孩子缺乏自信，
容易自我否定。 (《中国青年报》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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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营销短信


